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商船學系 STCW課程小組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11日 114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5年 04月 23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學系為因應各類有關 STCW 課程稽核之相關事務，特依據本學系「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海運暨管理學院商船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設立 STCW 課程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本學系課程委員會委員擔任之。由商船學系系主任擔任本

小組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本小組成員應至少在本學系任教一年(含)以上，其推選方式係由本學系

全體專任(案)教師、專任(案)技術教師以公開選舉方式產生；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連選得連

任。召集人亦可由商船學系系主任自本小組成員中遴聘之。 

本小組委員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含)以上為原則。 

本小組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諮詢委員，列席本小組會議提供意見，其任期一年，期滿

得續聘之。諮詢委員係由本學系全體專任(案)教師、專任(案)技術教師推薦校內外學者、產業界

專家或畢業校友等相關人士產生，再由本學系系主任擇聘之。 

本小組另設一至二位執行秘書，由本學系系辦行政人員擔任，協助主任委員、召集人處理本小組

有關業務。 

第三條、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 規劃本學系開設、調整 STCW課程發展方向。 

(二) 規劃本學系 STCW之操作級、管理級課程(學分對照表、專業必選修課程、課程大綱)。 

(三) 協調整合本學系 STCW開課師資及相互支援授課事宜。  

(四) 辦理 STCW課程之各類稽核評鑑及改進事宜。(獨立評估、ISO稽核、STCW稽核) 

(五) 其他與 STCW課程有關事務之規劃及規範之制訂。 

第四條、 本小組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學期召開 STCW 課程規劃及課程評鑑會議至少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本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不能出席時，由本小組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五條、 本小組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本小組為合議制，其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出席，且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

同意，始得決議。 

本小組議決事項及結果應提報本學系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提交本學系系務會議審議。 

本小組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會議時，不得由他人代理。  

本小組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學生、校友、業界專家、校內外學者列席等到場說明；列席人員

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六條、 除因傳染病疫情等特殊因素影響，得以視訊會議辦理外，有關 STCW 各類稽核評鑑、

課程調整規劃等事宜，均應召開實體會議，不得以書面會議辦理。 

如有時間緊迫、天災或疫情等不可抗力因素，本小組得經召集人同意後以通訊方式召集。 

前項所定通訊方式，以電子郵件辦理為原則，本小組委員於電子郵件所載回覆截止日前回覆者，

即視同出席會議。 

第七條、 本辦法規定未盡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課程委員會備核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